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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方法适用于测定石油产品的凝点。
润滑油及深色石油产品在试验条件下冷却到液面不移动时的最高温度，称为凝点。

1 方法概要

    测定方法是将试样装在规定的试管巾，并冷却到预期的温度时，将试管倾斜45度经过1分钟，观

察液面是否移动。

2 仪器与材料

  2.1 仪器
  2.1.1圆底试管:高度160士10毫米，内径20士1毫米，在距管底30毫米的外壁处有一环形标线。

  2.1.2 圆底的玻璃套管:高度130土10毫米，内径40士2毫米。

  2.1.3 装冷却剂用的广口保温瓶或筒形容器:高度不少于160毫米，内径不少于120毫米，可以用陶

瓷、玻璃、术材，或带有绝缘层的铁片制成。
  2.1.4 水银温度计:符合 GB/T 514 《石油产品试验用液体温度计技术条件》的规定，供测定凝

点高厂一35 5的石油产I,RI使用。
  2.1.5 液休温度计;符合 GB/T 514的规定，供测定凝汽低于一35℃的石油产品使用。

  2.1.6 任何型式的温度计:供测最冷却剂温度用。

  2. 1.了 支架:有能固定套管、冷却剂容器和温度计的装置。

  2.1.6 水浴。
  2.2 材料
  2.2.1 冷却剂:试验温度在。℃以上用水和冰;在0一一20'C用盐和碎冰或雪;在一20℃以下用工业

乙醉 (溶剂汽油、直馏的低凝点汽油或直馏的低凝点煤油)和干冰 (固体二氧化碳)。
    注:缺乏}几冰时。可以使用液态氮气或液态空气或其他适乌的冷却剂，也可使用半导体致冷器(当用液态空气时

          应使它通人旋管金属冷却器井江C, l"全)。

3 试剂

  3.1 无水乙N:化学纯。

4 准备工作

  4. 1制备含有fi冰的冷却剂时，在一个装冷却剂用的容器中注人工业乙醇，注满到器内深度的2/3

处。然后将细块的于冰放进搅拌着的_〔业乙醉中，再根据温度要求下降的程度几运渐增加千冰的用量。
I ',]-次加人卜冰时，应注意搅拌，不使上业乙N外溅或溢出。冷却剂不再剧烈冒出气体之后，添加工业

乙P4'I达到必要的高度。
    i 1::使用;"o +19汽油'T9备冷却刘时，最好在通风橱中进行。

4.2 无水的试样直接按本方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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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始试验o含水的试样试验前需要脱水，但在产品质量验收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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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仲裁试验时，只要试样的水分在产品标准允许范围内，应同样直接按本方法4.3开始试验。
    试样的脱水按下述方法进行，但是对于含水多的试样应先经静置，取其澄清部分来进行脱水。

    对于容易流动的试样，脱水处理是在试样中加人新缎烧的粉状硫酸钠或小粒状氯化钙，并在

10一15分钟内定期摇荡，静置，用千燥的滤纸滤取澄清部分。

    对于粘度大的试样，脱水处理是将试样预热到不高于50"C，经食盐层过滤。食盐层的制备是在漏

斗中放人金属网或少许棉花，然后在漏斗上铺以新锻烧的粗食盐结晶。试样含水多时需要经过2-3个

漏斗的食盐层过滤。

  4.3 在干燥、清洁的试管中注人试样，使液面满到环形标线处。用软木塞将温度计固定在试管中
央，使水银球距管底8̂ 10毫米。

  4.4 装有试样和温度计的试管，垂直地浸在50士1℃的水浴中，直至试样的温度达到50士1'C为止。

5 试验步骤

  与.1从水浴中取出装有试样和温度计的试管，擦于外壁，用软木塞将试管牢固地装在套管中，试管
外壁与套管内壁要处处距离相等。

    装好的仪器要垂直地固定在支架的夹子上，并放在室温中静置，直至试管中的试样冷却到35士5'C
为正。然后将这套仪器浸在装好冷却剂的容器中。冷却剂的温度要比试样的预期凝点低7--80C。试管
  (外套管)浸人冷却剂的深度应不少于70毫米。

    冷却试样时，冷却剂的温度必须准确到士1 ̀C。当试样温度冷却到预期的凝点时，将浸在冷却剂中
的仪器倾斜成为45度，并将这样的倾斜状态保持1分钟，但仪器的试样部分仍要浸没在冷却剂内。
    此后，从冷却剂中小心取出仪器，迅速地用工业乙醇擦拭套管外壁，垂直放置仪器并透过套管观

察试告里面的液面是否有过移动的迹象。
    注:测定低于。℃的凝点时，试验前应在套管底部注人无水乙醇t一2毫升。

  5.2 当液面位置有移动时，从套管中取出试管，并将试管重新预热至试样达50110C，然后用比上

次试验温度低4℃或其他更低的温度重新进行测定，直至某试验温度能使液面位置停止移动为止。
    注:试验温度低于一20℃时，重新测定前应将装有试样和温度计的试管放在室温中，待试样温度升到一20'C，才

        将试管浸在水浴中加热。

  5.3当液面的位置没有移动时，从套管中取出试管，并将试管重新预热至试样达50士1 "C，然后用
比卜次试验温度高4 0C或其他更高的温度重新进行测定，直至某试验温度能使液面位置有了移动为止。
  5.4找出凝点的温度范围(液面位置从移动到不移动或从不移动到移动的温度范围)之后，就采用
比移动的温度低2℃，或采用比不移动的温度高2℃，重新进行试验。如此重复试验，直至确定某试
验温度能使试样的液面停留不动而提高2℃又能使液面移动时，就取使液面不动的温度，作为试样的
凝点。

  5.

2 七

5 试样的凝点必须进行重复测定。第二次测定时的开始试验温度，要比第一次所测出的凝点高

6 精密度

    用以下数值来判断结果的可靠性 ((95 置信水平)。
  6.1 重复性

    同一操作者重复测定两个结果之差不应超过2.00Co
  6.2 再现性

    由两个实验室提出的两个结果之差不应超过4.00Co
    注:木梢密度是于1980年用5个试样，在13个实验室开展统计试验，井对试验结果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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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取重复测定两个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样的凝点。
  注:如果需要检查试样的凝点是否符合技术标准，应采用比技术标准所规定的凝点高1 0c来进行试验，

      的位置如能够移动，就认为凝点合格。

此时液面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起草。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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